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中恒集团（证券代码：

600252

）

采用收盘价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

2008

】

38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2011

年

8

月

24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

旗下相关基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 持有的中恒集团 （证券代码：

600252

）按其停牌前收盘价连续

2

日下调

10%

估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基金合同，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从

2011

年

9

月

2

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特此提示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3

日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封闭期内每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

基金名称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

交易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５０２０００００

基金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

基金资产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８０５

，

５９８

，

６２０．６１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１．００００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生效。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７９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发行款已全部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西电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２３９

中期票据期限

３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实际发行总额 柒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柒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５．７５％

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 公司已在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1-038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及举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

公司决定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5

：

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

半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

p5w.net/ssgs/S002453/

）或

"

苏州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uzhou)

参与本次半年

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半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 董事、财务总监吴九德、董事、总经理任海峰、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陆炜 。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天马精化的关注与支持

,

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对中国钢制轮毂发起

反补贴调查事件初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23

日，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发布了《关于美国对中国钢制轮毂发起反

倾销反补贴调查事件对公司影响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1

年

8

月

31

日，公司收到了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对中国钢制轮毂反补贴立案

调查初步裁定结果：通过了商务部对进口原产地为中国的

18-24.5

英寸钢制轮毂征收反补贴税的议案，决定

对本公司及下属三家控股子公司浙江世轮实业有限公司、上海誉泰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金固车轮有限公司

适用

46.59%

的临时反补贴税率。

本公司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调查期（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内，向美国出口的直径

18-24.5

英

寸产品销售收入为

8248

万元，约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13.96%

。

2011

年

1-6

月

,

公司出口到美国该尺寸产品

实现销售

3960

万元，约占公司半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1.06%

。

2011

年

4

月，公司自接到美国商务部正式立案通

知开始，已加大对国内市场及其他国际市场的销售。目前，公司其他市场订单足以弥补美国市场的空缺，短

期内对公司业务不会造成影响。

此次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反补贴税率为初裁结果，根据美国反补贴调查程序，预计

5

个月内美国商务部

将发布最终裁定结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继续关注美国反补贴终裁

结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1-033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9

月

2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

：

30

；

3

、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参会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2

日；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430470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9.54%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43047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及其辖属行、兴业银行南昌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43047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43047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430470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张征轶律师及魏懿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933

股票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54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

日

2.

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17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光建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0

人，代表股份共

860,322,93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1.2097%

。

2.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811,422,52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8.2990％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5

人，代表股份

48,900,403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9107%

。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有关人员列席。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依照法定程序注销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59,902,831

股、反对

30,681

股

,

弃权

389,42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

，审议通过了关于依照法定程序注销全资子公司河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59,902,831

股、反对

30,681

股

,

弃权

389,42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三）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59,902,831

股、反对

30,681

股

,

弃权

389,42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59,902,831

股、反对

30,681

股

,

弃权

389,42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五）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859,902,831

股、反对

30,681

股

,

弃权

389,420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鲁鸿贵 刘蓓蕾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和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4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

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因本公司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

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名称由

"ST

钛白

"

变为

"

*ST

钛白

"

：

1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2

、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

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告，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目前暂时

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现将采取的措施及有关

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情况

1

、

2011

年

1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拟委托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由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东佳集团

"

）对本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委托管理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 在此期间内， 东佳集团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实施托管经营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

2011-04

号公告。

2

、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委托山东东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与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托管协议〉的议案》（详见

2011-10

号公告）。

3

、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收到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佳集团

"

）《关于资产托管相关事

宜的通知》，东佳集团就资产托管事项通知我公司如下：

（

1

）东家集团决定在《托管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间（

2010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止）届满后不再

选择续期。

（

2

）上述托管期间届满后，请我公司按照《托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及时向东佳集团公司支付托

管费用。

（

3

）上述托管期间届满前，东佳集团将继续按照《托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努力

改善我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东佳集团将积极配合我公司做好相关事项在托管期间届满时的交接工作。

"

关于上述事项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1-33

号公告

4

、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委托安徽金星钛

白（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与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托管协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委托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星钛白

"

）对公司整

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委托管理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在此期间内，金星钛白将全面负责

本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并签署了《托管协议》，同时，金星钛白向本公司的股东方提交了《关于对中核钛白

整体资产托管经营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

《工作方案》

"

）。 实施托管经营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

2011-37

号

公告。

按照《托管协议》的约定，金星钛白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进驻本公司，在本公司的监督下与东佳集团进行

了托管资产的交接。

2011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金星钛白对本公

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相关事项（相关内容详见

2011-38

号公告）。金星钛白已

2011

年

9

月

1

日正式托管

本公司

二、生产经营情况

1

、金星钛白进驻本公司后，派驻了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调查和了解，结合《工作方

案》开展了前期工作。为了使金星钛白接管中核钛白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产能，在预定的时间内达到

《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经多方商定，金星钛白决定先行对

200#

生产线进行停车检修，对部分制约产品产

量、质量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生产线于

8

月

20

日全面停产。本次停车检修时间预计为

40

天，计划

9

月底检

修完毕后开车恢复生产。停车检修的相关内容详见

2011-41

号公告。

2

、本公司两条生产线目前公司只有

100#

生产线在正常生产，

200#

生产线已于

8

月

20

日全面停产进行检

修。由于

200#

生产线停车检修，将会影响全年计划产量的完成，预计会影响产量

3300

吨，增加亏损

500-600

万元。

三、风险提示

1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2

、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

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虽然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

目前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目前暂时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3

、

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的债权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向嘉峪关市人民法

院提出重整申请，同时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向本公司发出通知书。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的受理通知

书，法院是否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

13.2.6

、

13.2.7

的规定， 本公司股票将会在法院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发布后复牌之

日起的

20

个交易日后停牌（详见

2011-25

号公告）。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本次重整不成功，本公司将被宣告破产。因此，

本公司存在因重整不成功而被宣告破产从而退市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14.3.1

第十二款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债权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向嘉峪关市人民法

院提出重整申请的进展情况，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

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4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德宝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

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考察，现提名张德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工作业绩、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1

、《公司章程》第五条

"

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邮政编码：

101300

。

"

修改为

"

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

12

层

邮政编码：

101300

。

"

2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花卉、园艺

作物、水果种植、加工与销售；畜禽养殖；肉类、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与销售；种畜产品、农作物种子、蔬菜种子

繁育与销售；白酒、速冻食品、配制酒、蒸馏酒、发酵酒制造与销售；淡水养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物流综合业务；销售定型包装食品、粮食、食用油、酒、饮料、百货、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饲料、种苗、农药、

化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国际货运代理。粮食收购。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水产品、豆

制品、蛋品加工与销售；米面制品、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糕点、面包、调味品制造与销售；货物专项运输（冷

藏保鲜）；普通货物运输。

"

修改为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花卉、园艺作物、水果种植、

加工与销售；畜禽养殖；肉类、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与销售；种畜产品、农作物种子、蔬菜种子繁育与销售；白

酒、速冻食品、配制酒、蒸馏酒、发酵酒制造与销售；淡水养殖；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物流综合业务；

销售定型包装食品、粮食、食用油、酒、饮料、百货、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饲料、种苗、农药、化肥；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国际货运代理。粮食收购。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水产品、豆制品、蛋品加工

与销售；米面制品、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糕点、面包、调味品制造与销售；货物专项运输（冷藏保鲜）；普通

货物运输；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信息详细内容披露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

http://www.

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需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其中，议案一需实行累积投票制进行

表决。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2

日

附：候任董事简历

张德宝：男，

50

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79

年参加工作，历任顺义站前街商场副经理、顺义胜利商场副

经理、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分公司销售一科科长、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分公司销售一科经理、顺鑫农业鹏程食品

分公司副经理、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经理。现任顺鑫农业鹏程食品分公司党委书记、

经理；顺鑫农业小店畜禽良种场分公司经理。候选人不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4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召开

2011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0

日上午

9

：

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六）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截至

201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七）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

14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议案一：审议《关于提名张德宝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二：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请查阅

2011

年

9

月

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相关内容。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16

日，上午

9

时

-11

时，下午

3

时

-5

时。

3

、登记地点：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

010

）

69420860

联系人：康涛、许晓青

传真：（

010

）

69443137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

1

号院

1

号楼

13

层资本运营部

邮政编码：

101300

四、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011

年

9

月

2

日

附件（本授权委托书裁剪或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柯荣卿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手机短信

同时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以现场与网络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８

人，除董事长柯荣卿先生和董事翁阳先生因公务在外出差，无法亲自出席本

次董事会，通过传真方式进行表决外，其余

６

名董事全部出席。

４

、本次董事会经

６

名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举手投票表决，推选董事陈伟三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部分监

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５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关于对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同意对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

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情况详见《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

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２

、审议《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与会董事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会议通知详见《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

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

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降低公司

整体融资成本，并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锂业”）正常生产经营、工

程建设以及“四川省康定县甲基卡锂辉石矿（延深）勘探”工作对资金的需求，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融达锂业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１

、担保事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甘孜州融达锂业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对融达锂业向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

分行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一年。目前该笔贷款业务即将到期，现获得中国建

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岷江支行批准，同意给予续贷流动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需路翔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

３５００

万元。

２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融达锂业本次申请银行信贷业务，主要用于正常生产经营、工程建设以及

“四川省康定县甲基卡锂辉石矿（延深）勘探”工作等事项。

３

、担保对象提供担保情况：为保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融达锂业承诺以其自有资产

２４

，

０４７

万元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情况，不存在权属限制。

４

、审批程序：上述担保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

相关规定，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１

、接受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融达锂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法人代表陈居冈，注册地址：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炉城镇，经营地址：康定

县塔公乡，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从事锂矿的开采及销售。目前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路翔股份持股

５１％

，

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持股

４９％

。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融达锂业资产总额

２４

，

０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４

，

６６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

，

８３８．５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４．７１

万元。由于融达锂业目前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２

、接受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认定，融达锂业的其他股东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与公

司及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融捷投资及其关联人未按出资比例同等条件为融达锂业本次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三、提供担保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开机，截止

６

月

３０

日，本年累计生产锂精矿

１１

，

３９５

吨，销售锂精矿（湿重）

９

，

４２２．３７

吨，委

托锂盐厂加工的氢氧化锂已成功打开销路， 实现销售氢氧化锂

７９．５０

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

，

８３８．５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４．７１

万元。

此外，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向融达锂业签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授予“四川省康定

县甲基卡锂辉石矿（延深）勘探”的探矿权，融达锂业已经与相关单位签订了委托勘查合同，正式开展矿产延

深勘探工作。同时，融达锂业在甲基卡

１３４

号脉深部矿产资源勘探完成后，计划进一步申请采矿权。

鉴于此，为保证融达锂业后续发展，目前的资金状况难以满足计划项目的资金需求，为不增加股东负

担，必须通过银行融资来解决资金缺口。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对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可支持和推动融达锂业甲基卡

１３４

号脉深部矿产资源勘探

工作，从而加快深部矿权获取、扩产项目、锂盐深加工项目等工作的开展，解决其生产经营及工程项目建设

所需前期资金，有利于融达锂业的战略发展。同意向融达锂业提供本次财务资助，但公司应随时跟踪融达锂

业的生产经营变化，将风险掌握在可控范围之内，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鉴于融达锂业已完成综合竣工验收，正式投产，目前生产经营稳定，处于行业成长期，前景良好。但是，

为了融达锂业的长远战略发展，必须稳步推进深部矿权获取、扩产项目和锂盐深加工项目等工作的开展。目

前已成功获取甲基卡

１３４

号脉锂辉石矿（延深）勘探的探矿权，为尽快在深部矿权获取工作取得突破，目前的

资金状况难以满足计划项目的资金需求，为不增加股东负担，必须通过银行融资来解决资金缺口。

同时，本次担保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公司对融达锂业本次银行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

（

１

）

２０１０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路翔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路翔”）向上海浦发银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向中信银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辽宁路翔向上述两笔总额为

１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前上海浦发银行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已到期，辽宁路翔

已申请续贷；中信银行

５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尚在履行期。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融达锂业向中国建设银行

四川省分行岷江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３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目前即将到期，融达锂业已申请续贷。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对辽宁路翔向上海浦发银行沈

阳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目前尚在履行期。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辽宁路翔向华夏银行沈阳分

行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以及向招商银行沈阳分行申请

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目前尚在履

行期。

除此上述四笔对外担保事项之外，路翔股份未对外提供其他担保业务。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２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召开。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０９

：

３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路翔股份会议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下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给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之营业范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审议的议案有关内容请参见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及《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

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路翔股份董秘办，邮编：

５１０６３５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务联系人：钟剑华，陈新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２８９０６９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２８９８６７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８９０

号

９

楼路翔股份董秘办，邮编：

５１０６３５

五、备查文件

１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

２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

３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

４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ＮＯ．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 （单位）出席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受托人具有表决权并按如下所示表决：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之营业范围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

岷江支行申请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别说明：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

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